
 
注 册 号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个 人 独 资 企 业 设 立 登 记 申 请 书  
 
 

企 业 名 称  
 
 
 
 

 

敬      告  

1. 在 签 署 文 件 和 填 表 前 ， 申 请 人 应 当 阅 读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个 人

独 资 企 业 法 》、《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登 记 管 理 办 法 》 和 本 申 请 书 ， 并

确 知 享 有 的 权 利 和 应 承 担 的 义 务 。  

2. 申 请 人 无 需 保 证 即 应 对 其 提 交 文 件 、 证 件 的 真 实 性 、 有 效 性 和

合 法 性 承 担 责 任 。  

3. 申 请 人 提 交 的 文 件 、 证 件 应 当 是 原 件 ， 确 有 特 殊 情 况 不 能 提 交

原 件 的 ， 应 当 提 交 加 盖 公 章 的 文 件 、 证 件 复 印 件 。  

4. 申 请 人 提 交 的 文 件 、 证 件 应 当 使 用 A4 纸 。  

5. 申 请 人 应 当 使 用 钢 笔 、 毛 笔 填 写 表 格 或 签 字 。  

 

 
 
 

 

上  海  市  工  商  行  政  管  理  局  制  
 



上 海 市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开 业 登 记 需 要 提 交 的 材 料  

 

一 、 书 面 申 请 （ 载 明 ： 企 业 的 名 称 和 住 所 、 投 资 人 的 姓 名 和 住 所 、 投 资 人 的  

出 资 额 和 出 资 方 式 、 经 营 范 围 及 方 式 ）  

二 、 投 资 人 签 署 的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设 立 登 记 申 请 书  

三 、 企 业 名 称 预 先 核 准 通 知 书  

四 、 通 知 人 生 身 份 证 明  

（ 一 ） 身 份 证 原 件 和 复 印 件 及 照 片 （ 张 ）  

（ 二 ） 职 业 状 况 承 诺 书  

（ 三 ） 外 省 市 人 员 须 提 供 暂 住 证  

五 、 从 业 人 员 名 单 （ 参 照 四 ）  

六 、 企 业 住 所 证 明 ： 租 房 协 议 书 、 产 权 证 明 、 居 改 非 证 明  

七 、 从 事 国 家 专 项 规 定 的 行 业 或 经 营 范 围 ， 应 提 交 有 关 部 门 的 审 批 件  

八 、 如 委 托 他 人 代 理 ， 应 提 供 投 资 人 的 委 托 书 及 代 理 机 构 的 营 业 执 照 复 印  

件 、 代 理 人 资 质 证 书  

九 、 本 局 所 分 的 全 套 登 记 表 格 及 其 他 有 关 材 料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个 人 独 资 企 业 设 立 登 记 申 请 书  
 

企 业 名 称   名 称 核 准

编    号  
 

经 营 范 围  
及 方 式  

 
 

出 资 额  万 元 （ 人 民 币 ）  

□  以 个 人 财 产 出 资  
 
 
 
出 资 方 式  
（ 在 选 择 的 方

框 中 打 ü）  

□  以 家 庭 共 有 财 产 作 为 个 人 出 资  
家 庭 成 员 签 名 ：  

企 业 住 所   

街 道 、 乡 镇   邮 政 邮 编   

电      话   传     真   

申 请 执 照  
副 本 数  

 备 注   

 



 

个 人 独 资 企 业 设 立 登 记 申 请 书 续 表  
出    资    额  

出 资 类 型  出 资 额 （ 人 民 币 ）  

货 币 出 资  万 元  

其 他 出 资  万 元  

 
有 关 部 门  
意    见  
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
谨 此 确 认 ， 本 表 所 填 内 容 不 含 虚 假 成 份 。  
 

 
 
投 资 人 签 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
 
 
注 ： ①  “ 出 资 方 式 ” 栏 中 ， 在 选 择 向 的 方 框 内 划 “ ü”。 以 家 庭 共 有 财 产 作 为  

个 人 出 资 的 ， 家 庭 成 员 应 当 签 名 。  
    ② 出 资 额 、 出 资 方 式 由 投 资 人 申 报 。 投 资 人 申 报 的 出 资 额 应 当 与 企 业 的 生 产

经 营 规 模 相 适 应 。  
③  经 营 范 围 及 方 式 中 有 法 律 、 行 政 法 规 规 定 必 须 报 经 审 批 项 目 的 ， 国 家 有
关 部 门 可 在 “ 有 关 部 门 意 见 ” 栏 签 署 意 见 并 盖 章 。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签 署 意 见

后 ， 申 请 人 可 不 再 提 交 国 家 有 关 部 门 的 批 准 文 件 。  
 
 
 



 

经 营 特 殊 行 业 申 报 表  
 

行   业   名   称  审  批  机  关  文    号  日   期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注 ： 本 表 不 够 填 时 ， 可 先 复 印 续 填 ， 粘 贴 于 后 。  

 



企 业 投 资 人 履 历 表  

 

姓     名   性     别   

原 有 身 份   

出 生 日 期   民     族   

政 治 面 貌   文 化 程 度   

 
一 寸 免 冠  
照 片 粘 贴 处  

居     所  
（ 身 份 证 住 址 ）  

 邮    编   

实 际 住 址   邮    编   

联 系 电 话   职     务   

 
 
 
 
 
 

（ 身 份 证 复 印 件 粘 贴 处 ）  
 
 

 
 

    谨 此 确 认 ， 本 表 及 续
表 所 填 内 容 不 含 虚 假 成

份 。  
 
投 资 人 签 字 ：  

 
 
 
 

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

 



从 业 人 员 情 况 表  

 

从 业 人 员   其 中 外 来 人 员   

投 资 人 、 雇 工 人 数  原 有 身 份 情 况 (填 写 相 应 人 数 ) 

投 资 人  雇 工  农 村  

村 民  

待 业  

人 员  

退 辞 职  

人 员  

下 岗  

职 工  

离 休  

人 员  

退 休  

人 员  

停 薪  

留 职  

两 劳 刑

释 人 员  

个 体 工 商

户 经 营 者  

          

注 ： 从 业 人 员 包 括 投 资 者 和 职 工 。  
 
 
 

联    络    员    登    记    表  

姓     名   性  别   年  龄   

公 司 地 址   

部     门   职   务   

照  
 
片  

家 庭 地 址   电   话   

 
执 行 合 伙 企 业 事 务 的 合 伙 人 授 权 签 字 ：  

 
 
 
          

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备          注   

 



个 人 独 资 企 业 设 立 登 记 审 核 表 (续 ) 

受 理 日 期   受 理 号  （      ） 登 记 受 理 〖       〗 第      号  

受  
理  
意  
见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受 理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审  
核  
意  
见  

 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
审 核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审  
批  
意  
见  

 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
 
 
 
 
 

审 批 人 签 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 



核 发 《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营 业 执 照 》 及 归 档 情 况  
 

企 业 标 识   

执 照 注 册 号   核 准 日 期   

证 照 有 效 期  年    月    日 ～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执 照 副 本 数   副 本 编 号   

姓  名   日    期   
领 执  
照 人  

证 件 号   证 件 类 型   

发 执 照 人  姓 名   日 期   

 
设 立 登 记 注 册  
文 件 、 证 件  
的 归 档 情 况  

 

 

备    注   

 
注 ：“ 领 执 照 人 ” 为 个 人 独 资 企 业 投 资 人 或 其 授 权 人 。  


